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号
罪犯窦庆松，男，1998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东明县。
2024年6月28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23刑初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窦庆松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窦庆松违法所得20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6月27日起至2026年7月18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9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窦庆松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窦庆松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号
罪犯王春博，男，199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
2024年12月3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226刑初63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春博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违法所得2340元（已退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春博违法所得12万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31日起至2026年5月30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2月2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3月2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4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819.2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219.2分，其中年考核分819.2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春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王春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号
罪犯钟玉诗，男，2002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2023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604刑初33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钟玉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34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2万元。刑期自2023年11月30日起至2026年9月29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89.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8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钟玉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钟玉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4号
罪犯林梓锌，男，1999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海南省儋州市。
2024年6月28日黑龙江省丰林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724刑初1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林梓锌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刑期自2024年1月15日起至2027年2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 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2025年6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9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梓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林梓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号
罪犯于战海，男，195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逊克县。
2023年9月27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23刑初7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战海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3年4月28日起至2027年4月27日止。被告人于战海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1日作出（2023）黑11刑终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2月2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月3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2024年3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2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215.8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15.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战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于战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6号
罪犯何左华，男，1980年4月5日出生，锡伯族,住黑龙江省克山县。
2021年7月14日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29刑初2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2016黑1182刑初6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何左华的缓刑。认定被告人何左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000元。与2017年1月17日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实施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被告人何左华赔偿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高桂芹等人经济损失9987元。刑期自2020年11月15日起至2027年4月24日止。被告人何左华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9日作出（2021）黑02刑终30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4605.8分,给予7次表扬,剩余积分405.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1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左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何左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7号
罪犯姜涛，男，1974年2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1年7月28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1102刑初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姜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七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责令被告人姜涛退赔黑龙江省安邦基业种植专业合作联社经济损失655211.7元。被告人姜涛对同案被告人訾富成和李云波退赔安邦基业965076元承担连带退赔责任，其中在案扣押车辆一台（未随案移送），变价后抵顶退赔款。刑期自2021年5月28日起至2027年12月27日止。被告人姜涛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2021）黑11刑终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91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21年5月28日起至2027年6月1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11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914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姜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8号
罪犯关长辉，男，197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孙吴县。
2020年9月8日黑龙江省孙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1124刑初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关长辉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830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关长辉及同案违法所得261219.86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2029年11月9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0年10月1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1月13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94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5日，作出（2025）黑11刑更1106号刑事裁定，决定退回案件。现刑期自2019年5月10日起至2029年7月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9月至2024年9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2025年7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414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关长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关长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9号
罪犯王明，男，1995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3年2月28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25刑初9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明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违法所得12万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月10日起至2032年7月9日止。被告人王明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3）黑12刑终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9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11月3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有劳动定额劳役。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1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527.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127.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9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王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0号
罪犯苗壮，男，1985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兰西县。
2017年11月20日黑龙江省兰西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1222刑初11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苗壮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违法所得3553000元。刑期自2016年12月14日起至2031年6月13日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7年12月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2月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0日，作出（2020）黑11刑更116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日，作出（2023）黑11刑更22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20年12月21日起至2030年4月13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2月至2025年10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能够完成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4106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0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其他情况：2022年9月，因参加“大合唱”活动比赛获得三等奖，给与专项加分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苗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苗壮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1号
罪犯魏伟，男，1979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青冈县。
2018年7月27日黑龙江省青冈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1223刑初5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魏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魏伟贩卖毒品违法所得7800元依法予以没收。刑期自2017年8月10日起至2032年8月9日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8年8月2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8年11月15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5日，作出（2021）黑11刑更25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100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自2017年8月10日起至2031年3月2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岗位，能够完成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8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296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其他情况：2024年12月该犯在车间与他犯打架,造成不良影响,受到警告处罚。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魏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魏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2号
罪犯鲁海城，男，1985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
2015年9月16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让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鲁海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追缴并没收违法所得28000元。刑期自2014年3月26日起至2029年3月25日止。被告人鲁海城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2015）庆刑终二终字第1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6年3月2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6年6月1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4日，作出（2019）黑11刑更2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5日，作出（2021）黑11刑更22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95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4年3月26日起至2027年5月1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役情况：2023年3月至2025年12月担任值星员，上岗期间能够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449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449分，其中年考核分1231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鲁海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鲁海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3号
罪犯詹松云，男，1992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饶平县。
2024年7月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9刑初20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詹松云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在案扣押被告人詹松云的违法所得6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16日起至2026年10月1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19日送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4年12月至 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250.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詹松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詹松云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4号
罪犯徐伟建，男，1992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24年6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3刑初4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徐伟建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23年7月14日起至2026年7月1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19日送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254.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徐伟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徐伟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5号
罪犯李学，男，1991年8月10日出生，黎族，住址海南省儋州市。
2024年7月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9刑初15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86万元；在案扣押被告人李学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李学剩余违法所得人民币806253元依法继续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12日起至2026年11月1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19日送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250.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李学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6号
罪犯王晓东，男，1989年3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东莞市。
2014年11月20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深中法刑一初字第26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晓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刑期自2014年1月9日起至2029年1月8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8日作出（2015）粤高法刑一出终字第1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5年7月13日送入广东省阳江监狱，2015年10月30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黑11刑更71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4日作出（2020）黑11刑更27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2日作出（2023）黑11刑更6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4年1月9日起至2027年6月8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5年4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2年3月至 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4614分,给予6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1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12日，二监区参加监狱组织的大合唱比赛，二监区获得第一名，该犯参加比赛，给予专项加分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晓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王晓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7号
罪犯任广利,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2024年7月1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2刑初50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任广利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000元。刑期自2024年4月18日起至2026年4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19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252.8分，给予1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2.8分,其中年度积分120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任广利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任广利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8号
罪犯修立志,男，1981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
2024年9月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602刑初1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修立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4万元；责令共同退赔34590.56元，在案扣押的被告人修立志1万元和同案犯5659.6元并入共同退赔予以执行。刑期自2024年9月4日起至2026年9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2月20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5年3月2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4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835.2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235.2分,其中年度积分835.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修立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修立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19号
罪犯于永淼,男，198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4年7月3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81刑初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永淼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89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89分,其中年度积分120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永淼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于永淼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0号
罪犯赵国辉,男，1987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
2022年9月27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25刑初10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国辉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2年7月17日起至2026年7月1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3月2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3月至2025年8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2025年9月至2025年12月担任值星员，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304.4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04.4分,其中年度积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国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赵国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1号
罪犯付艳辉,男，1977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源县。
2020年5月20日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622刑初16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艳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责令退赔各被害人22230元。刑期自2024年8月2日起至2029年1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82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82分,其中年度积分120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付艳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付艳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2号
罪犯李元平,男，198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
2019年11月25日黑龙江省丰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707刑初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元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27200元发还被害人。刑期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2032年7月15日止。被告人李元平及同案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4日作出（2020）黑07刑终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6月19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7月2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2020年9月17日被办案机关解回，2021年9月14日重新投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97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9年1月16日起至2031年11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390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90分,其中年度积分120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元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李元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3号
罪犯李龙,男，198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方正县。
2024年6月19日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24刑初7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追缴被告人李龙违法所得500元（扣押在公安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11日起至2027年5月1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76.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76.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3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李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4号
罪犯高新祥,男，199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
2024年1月2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11刑初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新祥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责令被告人高新祥将犯罪违法所得37000元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7月10日起至2026年9月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75.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7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新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高新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5号
罪犯王振东,男，199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安达市。
2024年2月21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31刑初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振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罚金二万元；责令被告人王振东向被害人退赔违法所得三万七千八百元。刑期自2023年8月28日起至2027年4月2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4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4月2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898.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98.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振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王振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6号
罪犯罗立中,男，1987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23年6月29日黑龙江省孙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24刑初2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罗立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被告人罗立中已退追缴违法所得15000元，予以返还给被害人王秀春。继续追缴被告人罗立中违法所得302381.69元，予以返还被害人王秀春。2024年5月22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283刑初5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罗立中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追缴违法所得316280元。与前罪所判处的刑罚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并处罚金6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共计618661.69元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3月15日起至2029年11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06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81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立中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罗立中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7号
罪犯郭广星，男，1978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嘉荫县。
2020年10月20日黑龙江省汤旺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723刑初1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广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20年4月23日起至2028年4月2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0年11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2月1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259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郭广星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109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郭广星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20年4月23日起至2027年2月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担任值星员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605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405分，其中年考核分1201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广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郭广星卷宗材料共一卷








[bookmark: _GoBack]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29号
罪犯张海龙,男，197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2024年4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02刑初23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海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追缴赃款44 000元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12月12日起至2026年4月1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9月19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254.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海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张海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0号
罪犯王春政,男，196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青冈县。
2024年6月28日黑龙江省青冈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223刑初12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春政犯强奸，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自2024年3月20日起至2026年9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5年11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91.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91.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5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春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王春政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1号
罪犯刘苑游,男，198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兴宁市。
2023年9月28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乌翠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718刑初1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苑游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违法所得2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14日起至2026年6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12月14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5日，作出（2025）黑11刑更1153号决定书，对该犯决定退回减刑案件。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5年6月至2025年12月担任值星员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353.2分，给予2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553.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苑游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刘苑游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2号
罪犯潘大金,男，1983年5月15日出生，苗族，住址贵州省凯里市。
2024年3月18日黑龙江省九三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8110刑初1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大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退赔各被害人共计104 500元。刑期自2023年11月14日起至2027年5月1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6月1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761.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61.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大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潘大金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3号
罪犯罗剑峰,男，1994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梅州市。
2023年5月25日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粤1402刑初12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罗剑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5 000元，上缴国库。2023年9月28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8111刑初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罗剑峰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与之前被告人罗建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5 000元；实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 000元，没收违法所得800元（判决显示家属已缴纳）。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7年3月5日止。被告人罗建锋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2023）黑81刑终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2月2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1月3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2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211.6分，给予2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411.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剑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罗剑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4号
罪犯窦永强,男，1997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址山东省东明县。
2024年6月28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23刑初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窦永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追缴违法所得2 000元。刑期自2023年4月4日起至2027年2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95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95分，其中年考核分1211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窦永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窦永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5号
罪犯丁怀堂,男，1949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龙江县。
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12刑初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丁怀堂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退赔被害人195 000元。刑期自2023年5月18日起至2028年5月17日止。被告人丁怀堂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2日作出（2022）黑01刑终50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5日，作出（2025）黑11刑更1154号决定书，对该犯决定退回减刑案件。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758.6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358.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丁怀堂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丁怀堂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6号
罪犯魏玉滨,男，1982年1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
2021年11月1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202刑初2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魏玉滨犯制作、复制、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15万元；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155 000元，追缴违法所得150600元，由扣押机关扣押6万元折抵相应数额的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3月15日起至2030年3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1月6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1月27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黑11刑更58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5日，作出（2025）黑11刑更1157号决定书，对该犯决定退回减刑案件。现刑期自2021年3月15日起至2029年7月1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5年9月至2025年12月担任值星员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3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220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42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3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魏玉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魏玉滨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7号
罪犯唐悦博，男，1991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
2023年3月8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唐悦博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刑期自2022年6月1日起至2027年2月28日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5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3日，作出（2024）黑11刑更110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22年6月1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2024年9至2025年12月从事值星员，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652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452分，其中年考核分1231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唐悦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唐悦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38号
罪犯梁桂有，男，1977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
2024年4月25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225刑初3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梁桂有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被告人梁桂有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30日作出（2024）黑12刑终6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5日起至2028年8月19日止。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从无劳动定额岗位（放布工）、2025年4月至2025年12月从事监督哨，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93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93分，其中年考核分1211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梁桂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梁桂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39号
罪犯董伦展，男，1992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石狮市永宁镇。
2024年6月18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29刑初2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董伦展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整，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365000元。刑期自2023年11月30日至2027年1月2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4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为看护员岗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2024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1494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294分，其中年度考核考核分1210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贺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董伦展卷宗材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40号
罪犯张井林，男，1962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山县曙光乡星光村龙江网络东侧第一间平房。
2021年12月17日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作出 (2021)黑0229刑初14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井林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二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1年6月17日起至2026年6月1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5月2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7月14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该犯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监区未组织劳动，2023年4月至2023年5月为专职监督哨岗位,2023年6月至2023年10月监区未组织劳动，2023年11月至2024年12月为专职监督哨岗位,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为看护员岗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 该犯自2022年07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687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87分，其中年度考核考核分1215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春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张井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41号
罪犯闫文海，男，1948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拜泉县富强镇文明村6组。
2020年12月28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31刑初1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闫文海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2019年10月19日起至2026年10月18日止。被告人闫文海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3日作出（2021）黑02刑终12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1年6月1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1年7月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该犯2021年8月至2021年11月为无劳动定额、2021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未参加劳动。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2021年08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793.2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93.2分，其中年度考核考核分845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陶正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闫文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42号
罪犯粟安林，男，1999年9月1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住址。
2023年8月8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8111刑初5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粟安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违法所得赃款500元依法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2月23日起至2026年5月22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9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11月3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1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526.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12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粟安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粟安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43号
罪犯衣兵，男，1978年10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
2023年3月2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25刑初4号刑事判决，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6刑初2737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衣兵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宣告缓刑一年的缓刑部分；认定被告人衣兵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20万元；与前罪故意伤害字，有期徒刑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责令退赔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水支行388414.595元。刑期自2022年7月6日起至2030年10月13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5月1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5日，做出（2025）黑11刑更1190号刑事裁定，决定退回案件。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有劳动定额劳役。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981.2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581.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衣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衣兵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44号
罪犯李小弟，男，1968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2022年6月22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23刑初2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小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11万元，违法所得506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9月2日起至2034年8月18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9日作出（2022）黑02刑终2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2月至2025年12谫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099.4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99.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9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小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李小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45号
罪犯倪红，男，197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
2019年11月8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2刑初2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倪红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在案扣押108500元依法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在案扣押小型客车一辆依法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对各被告人违法所得财物，依法予以追缴。刑期自2018年8月17日起至2033年8月16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3日作出（2020）黑刑终6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2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1年1月15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23日，作出（2014）黑11刑更914号决定书，退回减刑案件。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2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5826.8分,给予6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2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倪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倪红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46号
罪犯刘振斌，男，1970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2年6月29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83刑初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振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被告人刘振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合理经济损失共计37082.33元。刑期自2021年10月29日起至2027年4月28日止。一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2022）黑11刑终5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3月30日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8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的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4年2月至2024年6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2024年7月担任值星员；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3年5月至 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111.4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1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9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振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刘振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47号
罪犯谢镇雄，男，199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址广东省揭阳市。
2023年8月30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83刑初10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谢镇雄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2万元。刑期自2023年3月11日起至2029年3月1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9月27日送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11月3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3年11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526.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12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镇雄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谢镇雄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48号
罪犯黄朝疆，男，1994年6月6日出生，壮族，住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
2014年12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中法刑一初字第3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朝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14年2月15日起至2029年2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5年4月24日送入广东省清远监狱，2015年10月30日送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0日作出（2018）黑11刑更152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黑11刑更133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30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4年2月15日起至2027年5月1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劳动时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 2022年8月至 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4116分,给予6次表扬，剩余积分51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朝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黄朝疆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49号
罪犯杨桂福,男，1974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2020年12月12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8刑初2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桂福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8万元。刑期自2019年10月26日起至2028年10月25日止。被告人杨桂福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7日作出（2021）黑刑终22号刑事判决，维持上诉人杨桂福各判项。
该犯于2023年2月7日入黑龙江省双鸭山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4月1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4月至2023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280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280分,其中年度积分121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桂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杨桂福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0号
罪犯徐洪亮,男，1985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2019年7月1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104刑初31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徐洪亮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8万元。责令共同退赔共计183250元。刑期自2019年2月15日起至2030年2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9年9月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9年12月9日调入黑龙江省六三监狱服刑改造，2022年1月10日调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服刑改造，2023年5月16日调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服刑改造，2024年9月8日调入黑龙江省华山监狱服刑，2025年9月22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0日，作出（2022）黑02刑更44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2月15日起至2029年10月1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4437分，给予6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37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其他情况：2022年9月参加“百日无违纪”活动给予专项加分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范荣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慕晓雪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1号
罪犯赵大龙，男，1987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通河县。
2020年5月1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104刑初412号刑事判决，撤销通河县人民法院（2015）通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赵大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缓刑部分；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与前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刑期自2018年12月7日起至2026年12月6日止。被告人赵大龙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2日作出（2020）黑01刑终2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0月19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16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0年12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6049.6分,给予7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大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赵大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2号
罪犯陈建和，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19年5月2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111刑初5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建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万元。刑期自2017年11月16日起至2027年11月15日止。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9年7月12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9年10月25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2日作出（2023）黑11刑更14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建和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7年11月16日起至2027年4月1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3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4583分,给予5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83分，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陈建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3号
罪犯马洪伟，男，199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依安县。
2023年2月17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23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马洪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自2022年9月6日起至2034年9月5日。在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6月至2024年12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2025年1月至2025年2月担任值星员劳役，2025年3月至2025年5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2025年6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078.4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78.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马洪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马洪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4号
罪犯穆松林，男，1974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
2018年8月23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702刑初4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穆松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刑期自2017年8月9日起至2031年11月8日止。被告人与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黑07刑终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8年12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19年1月23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19年2月至2023年2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2023年3月至2025年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2025年3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9年1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8381分,给予8次表扬，5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81分，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奖惩情况：2019年7月至9月监狱开展的罪犯劳动技能竞赛活动中，该犯被评为“二等劳动能手”，依据《黑龙江省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八）款和《凤凰山监狱常态化开展罪犯劳动技能竞赛活动实施方案》给予罪犯专项加分8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穆松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穆松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5号
罪犯邵晓文，男，197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
2019年8月1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2刑初5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邵晓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个人财产五万元。刑期自2017年4月10日起至2032年4月9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黑刑终15号刑事判决，维持被告人邵晓文原判。
该犯于2023年4月4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10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6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076.4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76.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邵晓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邵晓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6号
罪犯韩春旭,男，1989年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址无固定住址。
2021年11月16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283刑初16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韩春旭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 000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 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 000元,追缴违法所得547元。刑期自2021年7月10日起至2027年1月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5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2年7月14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7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4127.6分，给予5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527.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其他情况：2022年9月参加“喜迎二十大 欢歌颂祖国”主题大合唱比赛活动，获得集体第二名，给予专项加分 4 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韩春旭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韩春旭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7号
罪犯王海江,男，198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3年5月31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3刑初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海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一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刑期自2022年12月8日起至2029年1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9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760.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36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海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王海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8号
罪犯刘万鹏,男，1997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址黑龙江省巴彦县。
2019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126刑初19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万鹏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9万元。刑期自2019年3月2日起至2027年3月1日止。被告人刘万鹏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黑01刑终1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9月11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集训监区集训,2020年11月3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黑11刑更103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3月2日起至2026年9月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有劳动定额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3349.6分，给予4次表扬（物质奖励1次），剩余积分349.6分，其中年考核分1183.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万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 。特报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刘万鹏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59号
罪犯张犁雁，男，1974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23年3月6日黑龙江省安达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281刑初2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犁雁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责令共同退缴赃款13963.21万元；被告人张犁雁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黑12刑终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黑龙江省漠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作出（2024）黑2701刑初1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犁雁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与原来因犯挪用公款罪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的判决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刑期自2021年4月25日起至2035年10月14日止。
该犯于2023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9月4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9月从事无劳动定额岗位（放布工）、2024年10月至2025年3月从值星员、2025年4月至2025年12月从事监督哨，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682.4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282.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犁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张犁雁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黑凤狱减字第60号
罪犯徐永强，男，1970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烟台市。
2023年5月1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刑初7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徐永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刑期自2022年3月26日至2035年3月2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8月8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为有劳动定额岗位、2025年8月至2025年12月为看护员岗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自2023年9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758.6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358.6分，其中年度考核考核分1208分。其他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徐永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徐永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凤狱减字第61号
罪犯李乃勋，男，197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
2023年2月13日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2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乃勋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责令被告人李乃勋退还双泉镇青石村一百一十万元。刑期自2022年9月13日起至2029年3月1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5月1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入监集训监区集训，2023年5月31日入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2023年7月至2024年1月担任有劳动定额劳役，2024年2月至2025年12月担任无劳动定额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积分2975.2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575.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乃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凤凰山监狱
    二○二六年  月  日



附：罪犯李乃勋卷宗材料共一卷


